
公 開 類

季 報 每季終了後20日前編送

彰化縣辦理社會救助醫療及看護補助概況

中華民國　年第　季（　月至　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醫療補助

住院醫療

住院人次(人次) 住院總日數(日) 醫療補助金額(元)

總計

男

女

低收入戶及

受益

人次

(人次)
A+B+C

醫療補

助總額

(元)
(1)+(2)+(3)

合計
A

低收

入戶
中低收入戶

低收

入戶
中低收入戶 其他身份別

受益

人次

(人次)

B

醫療補助

金額(元)
(2)

其他身份別 合計

其他身份別門診

性別

本季住院及門診

低收

入戶
中低收入戶 其他身份別 合計

(1)

編製機關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

表 號 10720-05-01-2



公 開 類

季 報 每季終了後20日前編送

中華民國　年第　季（　月至　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看護補助

總計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其他身份別 總計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其他身份別 總計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其他身份別

合計

男

女

合計

男

女

合計

男

女

合計

男

女

業務主管人員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府及各公所所報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2份，1份送主計處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。

　　　　　2.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可取得之醫療給付者，不得再申請醫療補助，故不予計列。

　　　　　3.本季住院及門診補助總額＝（住院醫療補助之合計＋低收入戶及其他身份別門診之醫療補助）。

彰化縣辦理社會救助醫療及看護補助概況(續)

填表 審核 機關首長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編製

65歲以上

0-未滿18歲

18-未滿65歲

年齡及性別

住院人次(人次) 住院總日數(日) 看護補助金額(元)

總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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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辦理社會救助醫療及看護補助概況編製說明 

一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凡本府依縣(市)醫療補助辦法辦理之醫療補助均為統計對象。 

二、統計標準時間：第 1 季以 1 至 3月、第 2季以 4至 6月、第 3季以 7至 9月、第 4 季以 10至 12月之事實為準。 

三、分類標準：橫項依「性別」、「年齡」分；縱項依「醫療補助」、「看護補助」分。 

四、統計項目定義： 

(一)醫療補助：依社會救助法第 18條規定對一般民眾患嚴重傷病無法負擔醫療費用者，可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醫療補助(參加全

民健康保險可取得之醫療給付者，不得再申請醫療補助) 。 

(二)看護補助：係對患嚴重傷病住院符合申請條件所給與之看護補助。 

(三)補助對象資格如下： 

1.低收入戶：係指具低收入戶身分者。 

2.中低收入戶：係指具中低收入戶身分者。  

3.其他身分別：係指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以外身分者。 

(四)本季住院人(次)數：指當季住院之人(次)數。 

(五)住院總日數：假定當季住院者甲、乙 2人，甲住 5日，乙住 10 日，該欄則填 15 日，餘類推。 

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依據本府及各公所所報資料彙編。 

六、編送對象：本表編製 2 份，1 份送主計處，1 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。 

 


